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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114年憲裁字第 69號裁定 

不同意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謝銘洋大法官提出 

陳忠五大法官加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尤伯祥大法官加入 

本件裁定涉及刑事補償法第 13條第 1項但書：「但依第

1 條第 7 款規定請求者，自停止羈押、鑑定留置、收容或執

行之日起算。」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關於聲請人依刑事補償法

請求刑事補償之時效期間起算時點為何的問題。 

確定終局裁判（即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 113年度台覆字

第 28號覆審決定書）認為，聲請人依刑事補償法第 1條第 7

款規定：「非依法律受羈押、鑑定留置、收容、刑罰或拘束人

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」所為的刑事補償請求，其二年的時

效期間起算時點，依系爭規定，應自聲請人停止執行之時；

就本件而言，也就是自出獄的時候起算。 

但聲請人認為，出監的時候，因為相關原因案件仍在最

高法院審理中，是否合於刑事補償的請求要件，還沒確定，

系爭規定卻自聲請人停止執行之日，起算刑事補償請求權之

時效期間，致聲請人接到最高法院之判決後，欲聲請刑事補

償請求時，已罹於系爭規定之二年時效期間，而不得請求。

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，均侵害聲請人憲法上

受刑事補償的基本權利，應宣告違憲。  

對於多數大法官認為，本件係單純對系爭覆審決定書就

系爭規定之解釋及適用所為認事用法之空泛爭執，應不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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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見解，本席並不贊同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。 

一、本件聲請案的原因事實 

本件聲請人因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持有第二級毒品

罪（下稱 A罪），以及施用第一級毒品罪（下稱 B 罪）二罪，

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983號刑事判決，分別

判處聲請人有期徒刑 3月及 11月。聲請人提起上訴，主張其

行為符合自首且犯後態度良好等語，請求從輕量刑，經臺灣

高等法院審理後，於 109 年 4 月 28 日以 109 年度上訴字第

915 號刑事判決駁回其上訴；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並

於 109年 7月 9 日，以二份執行指揮書就Ａ、Ｂ二罪對聲請

人發監執行有期徒刑 3月及 11月（接續執行）。 

在檢察官 109年 7月 9日發監執行前，聲請人不服前開

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訴字第 915 號刑事判決，於同年 6

月 29日（在新竹看守所裡），就Ａ、Ｂ二罪均提起上訴，臺

灣高等法院則於 109 年 8 月 17 日以聲請人之上訴，已逾法

定 20日之不變期間為由，裁定駁回。 

聲請人進而對該駁回上訴之裁定提起抗告。案經最高法

院 109 年度台抗字第 1686 號刑事裁定，認Ａ罪部分係屬不

得抗告於第三審之案件，抗告駁回；Ｂ罪部分則因二審判決

之送達，是否合法，尚有疑義，乃於 109年 11月 4 日裁定撤

銷關於Ｂ罪部分之駁回上訴裁定，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處

理。 

之後，聲請人於 109年 12月 8日停止執行出監。自 109

年 7 月 9 日發監執行之日開始計算，聲請人共計執行 5 月

（153 日）。最後，最高法院 110 年 5 月 12 日以 110 年度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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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字第 3191 號刑事判決，認案件有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

形，撤銷原審關於 B罪部分之科刑判決，改諭知不受理。 

聲請人續於 112 年 4 月 10 日向法院具狀提出聲請刑事

補償請求，依刑事補償法第 1條第 5款及第 7款規定，請求

刑事補償
1
，分經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刑補字第 15 號刑事

補償決定書（依刑事補償法第 1 條第 5款規定請求部分），及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3年度刑補字第 1號刑事裁定（依刑事

補償法第 1 條第 7 款規定請求部分），以聲請人之請求均已

逾系爭規定及其本文所定二年法定請求期間
2
為由，予以駁

回。 

聲請人續而向司法院聲請覆審，經確定終局裁判以其聲

請無理由，予以駁回。聲請人持此確定終局裁判，向本院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 

二、本件聲請應已符合程序受理要件 

就本件聲請案之程序審查部分，除聲請人已用盡審級救

濟途徑，持其確定終局裁判並於法定期間 6個月內向本院提

出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書外，於其聲請書內亦明確

且扼要指出：聲請人出獄之時，相關原因案件尚於最高法院

審理中，聲請人是否合於請求刑事補償之要件，尚在未定之

天，其出監之時是否受有損害尚未確定，自無系爭規定之「自

停止羈押、鑑定留置、收容或執行之日起算」可言，系爭規

定與確定終局裁判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受刑事補償之

 
1 聲請人主張，其所請求之刑事補償，若以最高法院定讞（110年 5月 12日）後起算時效，則

聲請人提出聲請刑事補償請求時（112年 4月 10日），仍在兩年時效期間內，並未罹於時效，

應給予補償（摘自聲請書第 8頁）。 
2 法院認為，依系爭規定，聲請人請求刑事補償，應自停止執行之日（即 109年 12月 8日）起

算（如依刑事補償法第 1條第 5款，則應自有罪判決確定日 109年 4月 28日起算），聲請人卻

於 112年 4月 10日始具狀提出聲請，顯已逾 2年之法定請求期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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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權利（憲法第 24條、第 8條、第 7條）等語，具體指摘

系爭規定及確定終局裁判何以違憲之理由，形式上業已符合

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之程序受理要件。 

三、本件聲請案具受理價值 

本席認為本件聲請案具受理價值，理由如下： 

（一） 人民身體自由受特別犧牲之國家補(賠)償，應受

憲法保障 

現行刑事補償法之前身為冤獄賠償法，乃係立法者為實

現國家刑罰權之公共利益，特別針對在刑事訴追程序之中因

合法或違法程序受有冤獄，致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人，所特別

設計之國家賠償制度。又特定人民身體之自由，因公共利益

受公權力之合法限制，諸如羈押、收容或留置等，而有特別

情形致超越人民一般情況下所應容忍之程度，構成其個人之

特別犧牲者，自應有依法向國家請求合理補償之權利，以符

合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平等權之意旨（司法院釋字第

67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。 

依前揭意旨，我國於 100年 7 月 6日將「冤獄賠償法」

修正公布為「刑事補償法」，明定國家因實現刑罰權或實施教

化、矯治之公共利益致人民基本權利受有特別犧牲而符合刑

事補償法所定要件者，受害人得請求國家補償，不僅擴大原

冤獄賠償之範圍，亦使我國刑事補償之法制更為完備。 

是以身體自由遭受特別犧牲之特定人民，得否以及如何

向國家請求合理之刑事補償，有無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人

身自由、平等權以及第 24條後段，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，

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，具基本權利重要意義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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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重要之憲法議題。 

（二） 系爭規定及其解釋適用，均值得進一步受理討論 

本件聲請人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

（Ａ罪），依其確定判決受判處有期徒刑 3 月，原本於 109年

7月 9日發監執行後，同年 10月 8日期滿即可出監，但聲請

人實際上卻被執行徒刑逾 5個月。這是因為聲請人另犯同條

例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（Ｂ罪）而被合併執行之故。然而，

Ｂ罪其後受最高法院裁定撤銷，聲請人於同年 12 月出監，但

聲請人出監時，Ｂ罪尚未確定，難以期待聲請人為刑事補償

之主張。然而，系爭覆審決定書之法律見解，顯然係僵化操

作刑事補償法，僅係以聲請人出監日作為時效起算時點，漏

未斟酌聲請人 B 罪部分仍在最高法院審理中，而尚未確定之

重要法律事實。此見解以及其所依據之系爭規定，就人民受

國家公權力不法侵害，一律自停止執行刑罰之日起算二年之

補償期間，顯然並未從憲法保障基本權之觀點，考慮人民於

受國家公權力不法侵害時，其所應受之保障應更為周延，而

非限縮其行使權利之期間，以致與特別犧牲應受補償之旨不

符。 

蓋刑事補償法是特定人民因特別犧牲所為之國家補償，

應盡可能從寬規定以及解釋適用，給予受不利之受刑人充分

之補償機會。此由刑事補償法於 112年 12月 15日增訂第 13

條第 2項之本文規定：「前項不起訴處分、撤回起訴或裁判確

定之事實，因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而知悉在後者，自知

悉時起算。」若有因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而知悉在後者，

應自受害人知悉時起算，放寬請求補償之限制即可知。此外，

國家賠償法第 8 條規定，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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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起，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自損害發生時起，逾五年者

亦同；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之 1規定，本法第 8條第

1 項所稱知有損害，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

事實。由此可知國家賠償體系之請求權時效起算時點，係以

請求權人主觀認定為準，以確實保障受害人之權益。 

就本件聲請案之情形，系爭覆審決定書之法律見解，以

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，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觀

察，是否有類推上開規定之餘地，以及整體國家刑事補償法

制是否有檢討之空間，均值得進一步受理討論。 

四、結論 

    本席認為，在原因案件尚未確定前，本難期待人民知悉

或得以判斷是否符合現行刑事補償法之請求要件。系爭規定

關於非依法律受羈押、鑑定留置、收容、刑罰之請求權時效，

不分情形，一律自停止羈押、鑑定留置、收容或執行之日起

算，而非於原因案件確定後始起算，對聲請人而言，顯然欠

缺期待可能性與合理公平之保障。是本席認為本件是否侵害

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人身自由權、平等權或其他權利，應以

何標準與密度進行違憲審查、是否已達違憲之程度等，均應

值得於受理後，進一步檢討。 

 


